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終止合規顧問

越秀服務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宣佈，由於六福資本（香

港）有限公司（「六福」）主要人員變動，根據本公司與六福於二○二一年四月二十八

日訂立的合規顧問協議（「合規顧問協議」），本公司已與六福互相協定終止合規顧問

協議，自二○二二年十一月十七日起生效（「終止」）。

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，董事會及六福各自確認，於本公告日期，概無關於終止合規

顧問的其他事項須提請本公司股東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（「聯交所」）垂注。

本公司正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3A.27條尋找替代合規顧

問，並將於替代合規顧問獲委任後盡快另行公告。不論如何，委任將於終止生效日

期起三個月內作出。

承董事會命

越秀服務集團有限公司

余達峯

公司秘書

香港，二○二二年十一月十七日

於本公告刊發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：

執行董事： 張建國、毛良敏及張勁

非執行董事： 林峰（主席）、姚曉生及楊昭煊

獨立非執行董事： 洪誠明、許麗君及陳元亨


